


 

臺北市兒童醫療補助計畫臺北市兒童醫療補助計畫臺北市兒童醫療補助計畫臺北市兒童醫療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第 1 類兒童 第 2 類兒童 第 3 類兒童 

補助證外觀 

   

補助對象 

設籍北市 6歲以下兒童且父母之一

或監護人設籍並實際居住北市滿 2

年者。 

1、設籍北市 6 歲以下的低收入

戶或特殊個案。 

2、設籍北市 12 歲以下的重症

或罕見疾病兒童。 

設籍北市第 3 胎（含）以上 6 歲以

下兒童。 

補助項目 

1、急診急診急診急診：掛號費（80 元）及健保

部分負擔。 

2、住院住院住院住院：健保部分負擔。 

3、健檢健檢健檢健檢
註 1：掛號費（50 元）及健

康諮詢費。 

1、門診門診門診門診：掛號費（50 元）及健

保部分負擔。 

2、急診急診急診急診：掛號費（80 元）及

健保部分負擔。  

3、住院住院住院住院：健保部分負擔及自付

額
註 2。 

4、健檢健檢健檢健檢
註 1：掛號費（50 元）及

健康諮詢費。 

1、門診門診門診門診：掛號費（50 元）及健保

部分負擔。 

2、急診急診急診急診：掛號費（80 元）及健保

部分負擔。 

3、住院住院住院住院：健保部分負擔 

 

申辦方式 

至本市任一區健康服務中心辦理（不限戶籍所在地）。 至本市任一區戶政事務所辦理 

（不限戶籍所在地）。 

備註 

註 1：補助 7 次（6 歲以下）兒童健康檢查掛號費及健康諮詢費。 

註 2：補助住院醫療費用自付額部分，扣除(或免除)健保部分負擔 

   費用後之其它健保自付醫療費用，補助金額核實給付並以每 

人每日 1,000 元、全年 14,000 元為上限（限第 2 類兒童）。 

 

96 年 11 月 1 日起實施「雙卡合一」

措施，直接以第 3 胎證明卡代替，並

同步停止核發「臺北市第 3 胎以上兒

童醫療補助證」，已持有本證者，就醫

時出示仍享有醫療補助。 

 






